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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您教导我们，您的肉是指神性良善，

您的血是指神性真理，而不是指真的肉和血。若要真正理解这一点，人

的心智必须上升到感官层以上，只有理解了圣餐中的肉和血，或饼和酒

的真正意义，才能真正明白为何圣餐是最神圣的敬拜行为，因为主全在

于圣餐中，因此主的全部救赎也在这圣餐中。配得圣餐的人在领受圣餐

时会获得主救赎的果效和好处。主啊，我们渴望您不断提升我们的心智，

使我们自己的自我快快沉寂，如同灭绝！阿们！ 

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 

NJHD 分享-圣餐 2 

216.关于身体和肉。主的“肉”表示祂的神性之爱的神性良善，也就是

祂的神性人身的一个属性(3813, 7850, 9127, 10283 节)。祂的“身

体”所表相同(2343, 3735, 6135 节)。“肉”一般表示人的意愿或自我，

这意愿或自我就本身而言，是邪恶；当被主复活时，它表示良善(148, 

149, 780, 999, 3813, 8409, 10283 节)。 

7850.“要吃那肉”表示享受良善。“吃”是指享受；“肉”是指因主的

神性人身而复活的人之自我，因而是指与一个人同在的一切属天和属

灵良善。“肉”具有这种含义，这在古人当中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如今

却如此不为人知，以至于当被告知“肉”具有这种含义时，人们都感到

惊讶。如果有人说，自我是“肉”所对应的属灵实体，人们不会理解这

一点。如果有人说，它是“肉”的象征含义，他们的确理解，但却是在

完全不同于属世物体对应于它所象征的实体所在意义上的另一种意义

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他们把它看作某种完全分离的东西。而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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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对应的属灵实体或象征化的实体与它结合，如同人的视觉与他的

眼睛结合；听觉与耳朵结合；也如同他的属灵思维与他的内层形式结合，

并通过该形式与语言器官结合；或如同他同样属灵的意愿与产生动作

的肌纤维的结合。每个属灵实体及其对应物，也就是每个被象征化的实

体和同它有对应关系的属世物体都存在这种关系。 

谁看不出主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肉”不是指肉，“血”不是指血？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

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翰福音 6:53-55) 

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肉”表示主的神性之爱的神性良善，这良善来自祂

的神性人身，“血”表示从祂的神性良善发出的神性真理，以及人的回

报。那些能够知道的人却不想知道。他们之所以不想知道，是因为他们

没有为了真理而对真理的情感，只有为了世俗的理由而对真理的情感，

还因为在属世层面思考的人只想在属世层面理解一切事物。 

就圣言的灵义而言，“肉”不是指肉，除了其它地方外，这一点从启示

录中的经文很明显地看出来： 

你们聚集来赴大神的筵席！可以吃千夫长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马者

的肉，并自主的，为奴的，小的大的，众人的肉。(启示录 19:17-18) 

此处“肉”表示各种各样的良善。 

9127.“就为他没有流血的罪”表示那么他不会犯有所施暴行的罪。 “血”

在至高意义上是指从主的神性良善发出的神性真理，在源于至高意义

的内义上是指良善之真理。因此，“流血”表示向神之真理或良善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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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良善本身施暴。事实上，凡向真理施暴的，同样向良善施暴，

因为真理与良善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这一个属于那一个，或说这一

个永远不会离开那一个。因此，向这一个施暴，就是向那一个施暴。由

此明显可知，“为他没有流血的罪”表示他不会犯有向真理或良善所施

暴行的罪。 

人若对圣言的内义一无所知，只能认为圣言中的“血”表示血液；“流

血”仅仅表示杀人。但内义并不论述人的肉体生命，只论述其灵魂的生

命，也就是他的属灵生命，这生命会永远活着。在圣言的字义上，这生

命通过诸如构成肉体生命的那类事物来描述，即肉和血。由于人的属灵

生命源于属于仁爱的良善和属于信仰的真理，并靠它们来维持，所以在

圣言的内义上，“肉”表示属于仁爱的良善，“血”表示属于信仰的真理。

在更内在的意义上，“肉”表示属于对主之爱的良善，“血”表示属于对

邻之爱的良善。但在唯独论述主的至高意义上，“肉”是指主的神性良

善，因而是指神性良善方面的主自己；而“血”是指从主发出的神性真

理，因而是指神性真理方面的主。当一个人阅读圣言时，“肉和血”在

天上就被理解为这些事物。当这个人参加圣餐礼时，同样理解为这些事

物，只是在圣餐中，饼是肉，酒是血，因为“饼”与“肉”所表相同，

“酒”与“血”所表相同。 

但那些像当今大多数世人那样在感官层进行思考的人，根本不理解这

一切。所以只要他们相信圣餐和圣言因来自神而含有某种神圣之物在

里面，就让他们持守自己的信仰吧。哪怕他们不知道这种神圣在哪里；

还是让那些被赋予某种内在感知，也就是能在高于感官的层面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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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人考虑一下，在以下经文中，“血”是用来表示血，“肉”是用来

表示肉吗？ 

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天上的各种鸟和田野的各种走兽说：

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集来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物，就是在以色列

山上所献的大祭物，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要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

领的血。你们要从我为你们所献的祭物中喝血喝到醉。你们要在我席上

因马匹和战车，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而饱足。我要这样将我的荣耀立在

列族中。(以西结书 39:17-21) 

启示录：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飞在空中的一切鸟大声呼喊说，你们

聚集来赴大神的筵席！可以吃君王的肉，千夫长的肉，壮士的肉，马和

骑马者的肉，并自主的，为奴的，小的大的，众人的肉。(启示录 19:17-

18) 

很明显，在这些经文中，“肉”并非表示肉，“血”并非表示血。这同样

适用于约翰福音中主的“肉”和“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

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

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就是从天上降下

来的粮。(约翰福音 6:51-58) 

主的“肉”是指祂的神性之爱的神性良善，祂的“血”是指从祂的神性

良善发出的神性真理；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来：它们都是滋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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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属灵生命的食物。这解释了为何祂接着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又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由于人通过爱

和信与主结合，所以祂还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

住在他里面”。不过，如前所述，只有那些能在高于身体感官的层面上

进行思考的人，尤其那些信主爱主的人才能明白这个问题，因为主把他

们从其肉体感官的生命提升到其灵的生命，因而从世界之光提升到天

堂之光；在天堂之光中，对物质事物的概念，也就是在心智中通过肉体

所获得的印象会逐渐消失。 

因此，凡知道“血”表示来自主的神之真理的人也能看出在圣言中，“流

血”并非表示杀人，或剥夺一个人的肉体生命；而是表示杀害或剥夺他

灵魂的生命，也就是摧毁他的属灵生命，这生命就是对主的信和爱。“血”

用来论及非法所流的血时，表示因邪恶所生的虚假而被毁的神之真理，

这一点从以下经文清楚看出来，以赛亚书： 

那时，主以审判的灵和洁净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

冷的血从它中间冲走。(以赛亚书 4:3) 

以及其它经文。在这些经文中，“血”并非表示所流的人的肉体生命的

血，而是表示他属灵生命的血，也就是神之真理，邪恶所生的虚假就是

向它施暴的。马太福音中的“血”所表相同： 

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

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撒迦利亚的血为止。(马太福音 23:35) 

这些话表示从古到今，犹太人一直对圣言的真理施暴，以致他们根本不

愿接受任何内在和天上的真理。所以他们也不接受主。他们流祂的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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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们对神之真理的完全弃绝，因为主就是神性真理本身，也就是“成

了肉身的圣言”(约翰福音 1:1, 14)。在马太福音中，这些话就表示他

们对来自主的神之真理的完全弃绝： 

彼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众人都回答说，祂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马太福音 27:24) 

这就解释了约翰福音中所描述的以下事件：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看见的人就作见

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

信。(约翰福音 19:34-35) 

水也流出来的原因是，“水”表示外在形式的神之真理，就是构成字义

的那种真理。“水”表示真理。由此也明显可知，被主的宝血洗净是什

么意思，即从主领受信之真理。由此也明显可知，启示录中的这些话是

什么意思： 

他们胜过那龙，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圣言。(启示录 12:11) 

“因羔羊的血”是指通过来自主的神性真理，神性真理也是“他们所见

证的圣言”。“羔羊的血”是指纯真之血，因为“羔羊”表示纯真。在天

上，从主发出的神之真理含有纯真在它的核心处；因为它只影响那些拥

有纯真的人，或说，除了那些拥有纯真的人外，没有人对它拥有任何感

觉。 

3735.“给衣服穿”表示与神性真理结合。“衣服”是指真理，在此是指

神性真理，因为论述的主题是主；“穿”是指将它变成自己的并与它结

合。圣言内义的性质从这些和其它一切细节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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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义论述食物和衣服，而且当它在历史叙事中来论述时，如此处“神若

给我食物吃，衣服穿”，那时与人同在的天使根本不会想到食物，而是

想到爱之良善，在至高意义上则想到主的神性良善。他们也不会想到衣

服，而是想到真理，在至高意义上则想到主的神性真理。对他们来说，

在字义中所发现的那种事物只是用来思想天上和神性事物的物体代表，

因为这些事物是在秩序的最后层级或最外层的器皿。 

因此，当一个人处于神圣状态，并想到食物，如圣餐中的饼，或主祷文

中“日用的饮食”时，这个人关于食物的思维就作为用来思想来自主的

爱之良善的物体代表而为与他同在的天使提供服务。天使根本不捡取

人对食物的任何思维，而是思想良善以取代之，因为这是两者(即食物

与良善)之间的对应。当一个人处于神圣状态，并思想衣服时，也是如

此；在这种情况下，天使思想真理。圣言中的其它一切事物都是如此。

天与地通过圣言结合的性质由此变得清楚明了；也就是说，这种结合是

这样：当一个人以神圣的方式阅读圣言时，他就通过这种对应与天堂，

并经由天堂与主紧密结合，即便这个人只想到圣言中那些以字义来阐

述的事物。那时，他所感受到的神圣本身就来自诸如天使所拥有的那种

属天和属灵的思维和情感的流注。 

为让这种流注可以存在，并且人可以从该流注与主结合，主就设立了圣

餐；描述圣餐的经文明确说明，主就是饼和酒。因为主的身体表示祂的

神性之爱，以及人里面诸如存在于属天天使里面的那种相爱；而“血”

同样表示祂的神性之爱，以及人里面的相爱，不过是诸如存在于属灵天

使里面的那种。由此明显可知，圣言的每一个字词里面有多少神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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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世人对神性是什么，它是什么样或是何性质没有任何概念。然而，那

些在世上过着良善生活的人死后就进入对这一切事物的认知和感知，

因为那时，他们脱去地上和世俗的事物，披上天上的事物，并像天使那

样拥有属天和属灵的观念。 

6135.“我们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土地之外，一无所剩”表

示良善和真理的容器变得完全荒凉了。“身体”是指良善的容器；“土地”

是指真理的容器。“土地”之所以表示真理的容器，是因为它接受种子，

而播种在地里的种子在特定意义上表示源于仁的信之事物，因而表示

源于良善的真理的事物；因此，“土地”表示真理的容器，这从前面关

于“土地”的阐述和说明可以看出来。“在我主面前，一无所剩”表示

这些容器已变得荒凉。 

就真正意义而言，“身体”表示爱之良善，“土地”表示信之真理。但当

“银子”和“牲畜”所表示的真理和真理之良善由于荒凉而不能再看到

时，“身体”就只表示良善的容器，“土地”只表示真理的容器。就真正

意义而言，“身体”之所以表示爱之良善，是因为身体，或“身体”所

表示的整个人是从主而来的生命的容器，因而是良善的容器；因为爱之

良善构成人里面的生命本身。生命之热，即爱，是生命之热本身；除非

这热存在于一个人里面，否则他就是一个死物。正因如此，“身体”在

内义上表示爱之良善。即便一个人没有天堂之爱，只有地狱之爱，其生

命的至内层仍来自天堂之爱。因为这爱不断从主流入，在其初始和源头

形式中给他提供生命之热；但随着这热来到此人这里，它却被这人败坏

了，这就产生了地狱之爱，不洁净的热就是从地狱之爱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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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天使那里很清楚地看出，“身体”在真正意义上是指爱之良善。因

为当天使在场时，爱就从他们身上大量涌出来，以至于你会以为他们只

是爱；爱从他们全身涌出。他们的身体光鲜亮丽，充满从他们发出的亮

光；因为爱之良善就像一道火焰，从它自身发出光来，也就是源于那良

善的信之真理。连天上的天使都是这样，那么主自己呢？祂是众天使当

中一切爱之花火的源头，祂的神性之爱看上去就像一轮太阳；整个天堂

都从这太阳获得自己的光，凡在天堂里的，都从这太阳获得自己的天堂

之热，也就是他们的爱，因而他们的生命。正是主的神性人身如此显现，

并且是所有这些事物的源头。由此可见，主的“身体”表示什么，即表

示神性之爱，与祂的“肉身”所表相同。对于神性，也就是无限，我们

还要思想什么呢？ 

由此可知，圣餐里的“圣体”只表示主对全人类的神性之爱；对此，经

上在福音书中如此记着说：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

身体。(马太福音 26:26; 马可福音 14:22; 路加福音 22:19) 

祂之所以指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是因为“饼”也表示神性之

爱。在约翰福音中，主的“身体”也表示神性之爱： 

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耶稣所说的殿是指

他的身体。(约翰福音 2:19, 21) 

“祂身体的殿”是指源于神性良善的神性真理，因为“殿”是指主的神

性真理。由于祂的“身体”在至高意义上是指主的神性真理的神性良善，

所以凡在天堂里的，可以说都在“主的身体”里面。主的“身体”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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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良善，这一点从但以理书中的这些话也明显看出来： 

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

面貌如闪电的形状，眼目如火把，手臂和脚如擦亮的铜那么闪耀，说话

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但以理书 10:5, 6) 

腰所束的“乌法精金带”、他面貌所拥有的“闪电的形状”、描述他眼目

的“火把”，以及描述他手臂和脚的“闪耀的铜”表示爱之良善。“金”

是指爱之良善，“火”也是；由于“火”具有这种含义，所以“闪电”

也具有这种含义。“铜”是指属世层中爱与仁之良善；身体的其它部分，

就是头和两腰之间的躯干所看似的“水苍玉”表示仁与信之良善，因为

水苍玉是一种闪闪发光的宝石。 

148.人的自我(事实上为他所珍视的自我)之所以被称为“一条肋骨”，

也就是一根胸骨，是因为在上古之人当中，胸因包含心肺而表示仁爱；

骨因仅含有极少量的生命而表示那些价值相对较低的事物；而“肉”则

表示拥有某种生命之物。它们具有这种含义的原因是上古之人所知道

的一个极深奥秘。 

149.在圣言中，“骨”也表示人的自我，事实上是被主赋予生命的自我，

如在以赛亚书： 

耶和华必在干旱之地使你的灵魂饱足，骨头自由；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以赛亚书 58:11) 

又： 

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如嫩草生长。(以赛亚书 66:14) 

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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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谁能像你？(诗篇 35:10) 

这一点从以西结书看得更清楚，在那里，以西结描述了长出肉并有灵被

放入里面的骨头： 

耶和华的手将我放在山谷中间，这山谷遍满骸骨；祂对我说，你向这些

骸骨发预言，对它们说，枯干的骸骨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

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看哪，我必使灵(或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

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把灵(或

气息)放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

书 37:1, 4-6) 

从天上观之，人的自我看上去就像某种骨状、毫无生命、极其丑陋的东

西，因而就像本身死亡之物。不过，一旦从主获得生命，它就看似某种

有肉的东西。因为人的自我完全是死的东西，尽管在他看来，这自我是

某种东西，甚至是全部。凡在他里面活着的东西，都来自主；如果这种

东西真的离开他，他必像石头那样仆倒而死。因为人只是一个生命的器

官，器官如何，生命的情感就如何，或说器官的性质决定了生命情感的

性质。 

唯独主拥有自我；祂凭这自我救赎人，又凭这自我拯救他。主的自我就

是生命，人的自我本身是死的，但从主的自我获得生命。主在路加福音

中的话也表示主的自我： 

灵无肉无骨，你们看，我是有的。(路加福音 24:39) 

逾越节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同样表示主的自我。 

780.“凡有生命气息在里面的肉体”表示一个新生物，或他们从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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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肉体”总体上是指全人类，具体地是指肉体人。因此，“凡有

生命气息在里面的肉体”表示一个重生之人，因为他的自我里面有主的

生命，也就是仁与信的生命。每个人都只是“肉体”；但当仁与信的生

命被主注入他时，他的肉体就活了，变得属灵和属天，并因被新造而被

称为一个“新生物，或新造物”(马可福音 16:15)。 

999.“肉”表示人的意愿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说，“肉”论及败坏的人。

“肉”总体上表示整个人类，具体地表示肉体人。它因表示整个人类，

具体地表示肉体人，故表示人自己的东西，因而表示他的意愿部分。人

的意愿部分或意愿，只是邪恶。因此，“肉”论及人，因为人是这样，

所以“肉”表示一切恶欲或一切贪欲。前面数次说明，人的意愿只是恶

欲。正因“肉”具有这种含义，所以百姓在旷野中所渴求的肉也具有同

样的代表。摩西五经如此描述这种渴求： 

他们中间的乌合之众大起贪欲，所以他们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民数记 11:4) 

此处“肉”明显被称为“贪欲”，因为经上说“他们大起贪欲，说，谁

给我们肉吃呢？”接下来的话也说明这一含义：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百姓发作，耶和华用

极重的灾祸击打百姓。那地方名叫贪欲之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

起贪欲的百姓。(民数记 11:33-34) 

谁都能清楚看出，这样的灾祸临到那百姓，绝不是因为他们贪肉，因而

不是因为对肉的渴望。当一个人长时间不吃肉时，这种渴望是很自然

的，如那时百姓在旷野中的情形。真正的原因，也就是属灵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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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即：那百姓具有这种性质，他们对“吗哪”所表示和代表

的东西感到极度厌恶，这从本章第六节明显看出来。他们只想要诸如

“肉”所表示和代表的那类事物，就是属于他们自己意愿的东西，而这

些东西纯由恶欲构成，本身如同粪便，天生就是亵渎的。正因那教会由

于代表这类事物而是一个代表性教会，所以那百姓才会遭受如此大的

灾祸。事实上，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件在天堂会以属灵的方式来代表。

在天堂，“吗哪”代表天上的东西，而“肉”代表他们所贪求的东西，

就是他们自己意愿的不洁之物。因此，他们因具有这种性质而受到惩罚。

从圣言中的这些和其它经文明显看出，“肉”表示属于意愿的东西，在

此表示只属于人的意愿的东西。 

8409.由于“肉”表示正反两方面意义上的自我，在至高意义上是指主

的神性自我，也就是祂的神性人身，因而是指祂对全人类的爱之良善，

所以就涉及人的那层意义而言，“肉”表示被主的自我复活的一个自我；

也就是说，它是与人同在的主之自我，因而是对主之爱的良善。但就反

面意义而言，“肉”表示人自己的自我，因而是指自我之爱的邪恶和由

此而来的那爱的渴望或贪欲。人自己的自我只是邪恶。“肉”表示人自

己的自我，因而表示各种邪恶，这一点从以下经文进一步明显看出来： 

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他们必喝自己的血醉倒，好像喝甜酒一

样。(以赛亚书 49:26) 

“吃肉”表示塞满他们自己的邪恶。耶利米书： 

倚靠人，以血肉为膀臂，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该受诅咒！(耶利米

书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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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肉为膀臂”表示信靠人自己的能力；故在以赛亚书（9:20），“自

己膀臂上的肉”表示信靠自我。又： 

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以赛

亚书 31:3) 

“埃及的马”表示属于一种败坏理解力的记忆知识；“肉”表示死物，

“灵”表示活物；这就是为何经上说埃及人“下身肥大（或肉体肥大）” 

(以西结书 16:26)。“死物”这个词之所以用于邪恶，是因为邪恶导致

属灵的死亡；“活物”之所以用于良善，是因为良善带来属灵的生命。 

这解释了为何在圣言中，“肉或肉身、肉体”和“灵”彼此对立，如以

下经文：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 3:6) 

又：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

命。(约翰福音 6:63) 

创世记： 

耶和华说，人既是属肉体的，我的灵就不永远责备他。（创世记 6:3) 

此处“肉体”表示人自己的自我。在以下经文也一样： 

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 16:17) 

又： 

约翰福音：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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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约翰福音 1:12, 13) 

“肉欲”表示意愿部分的自我；“人意”表示理解力部分的自我；“神的

儿女”表示那些已经重生的人；那些正经历重生的人都从主的自我获得

生命，主的自我就是“主的肉和身体”，是神性良善本身。 

“肉或肉身、肉体”因在反面意义上表示人自己的自我，因而表示邪恶，

故也表示贪欲，因为肉身的生命，也就是身体自己的生命，只是感官乐

趣，就是身体欲望的乐趣和贪欲。“肉或肉身、肉体”表示贪欲，这一

点从摩西五经中的这些话明显看出来： 

百姓中间的乌合之众大起贪欲，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现在我们的灵魂枯竭了，除这吗哪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百姓说，你们要为了明天使自己分别为圣，使

你们可以吃肉。因为你们在耶和华的耳中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

们在埃及不更好！耶和华必给你们肉吃，要吃一个整月，直到肉从你们

的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吞咽，耶和华的

怒气就向百姓发作，耶和华用极重的灾殃击打百姓。于是他给那地方起

名叫“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了贪欲的人。(民数

记 11:4, 6, 16, 18, 20, 33, 34) 

由此可见，“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表示什么，即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

因而是指一种自我的生活。 

 


